
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万能型）（A 款）
产品说明书

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万能型）（A 款）是一款万能型保险，其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

分是不确定的。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 投保事项 

投保年龄：0周岁（指出生满 30 日的婴儿）至 70 周岁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 88 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交费方式：保费一次交清 

二、 产品基本特征 

1、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及投资策略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按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在扣除一

定费用后，将保险费转入保单账户，并定期结算保单账户价值，此类产品为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收益保证。 

公司秉承合规稳健的投资运作理念，注重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统一，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谨慎投资。 

2、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 88 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将按当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生存保险金，本主险合同

终止。 

身故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90 日内（含第 90 日），若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我们将

按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与您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90 日后（不含第 90 日）因疾

病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相比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的 105%； 

2、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与您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 

3、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成立或者本主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4、持续奖励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的第 3 个保单年度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我们将以该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零时的保单

账户价值为计算基础发放持续奖励，具体比例如下： 

保单年度 第 3个保单年度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

持续奖励比例 0.5% 

持续奖励将在该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的下一个结算日计入保单账户。当本主险合同效力在该结算日之前

因合同解除、给付等原因终止，我们不发放对应保单年度的奖励。 

三、 保单账户 

1、保单账户设立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本主险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我们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

关规定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为履行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们将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本主险合同

的保单账户。 

2、保单账户价值计算方法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下列方法结算：  



（1）投保时，您支付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等于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

（2）我们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保单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3）我们收取保单管理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收取的保单管理费等额减少；

（4）发放持续奖励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照持续奖励金额等额增加；

（5）如果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按您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

3、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您交付保险费后，我们将按您所支付的保险费的 3%收取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

（2）保单管理费

每月结算日零时，我们将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每月保单管理费金额为 5元。

4、保单账户结算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 1日。 

（1）结算利率

我们每月将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

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 

（2）保单账户利息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根据本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当月公布的上个月的结算利率结算上月

的保单账户利息。 

如果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在本主险合同终止时根据本主险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最近

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当月的保单账户利息。 

5、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 

在本主险合同前 5 个保单年度，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5%。自第 6 个保单年度起，我们有权对最低保证

利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最低保证利率不会低于调整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税后利率，且须符合当

时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定期存款税后利率＝存款利率×（1－利息税率） 

6、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在犹豫期后向我们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每次领取金额不得低于 1000 元，

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不得低于 2000 元。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7、部分领取费用

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以您部分领取的金额为计算基础从保单账户价值中扣除部分领取费用，部

分领取费用的扣除比例如下表所示： 

保单

年度 

第 1个保单

年度 

第 2个保单

年度 

第 3个保单

年度 

第 4个保单

年度 

第 5个保单

年度 

第6个保单年

度及以后 

费用

比例 
5% 4% 3% 2% 1% 0% 

四、 利益演示 

30 岁的李先生非常善于理财，现有一笔 10 万元的存款已经到期，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购买「嘉禾金麒麟两全

保险（万能型）（A款）」，一次交清保险费 10 万元，各保单年度的各项保险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元 

不同假定结算

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初持

续奖励 

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末账户价值

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

保

单 

年

度

末 

保险费 

累计 

交付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保

单 

管

理 

费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1 100000 100000 3000 60 - - - 99365 101305 102517 94396 96239 97391 104333 106370 107643

2 100000 60 - - - 101789 105803 108352 97717 101571 104018 106878 111093 113769

3 100000 60 - - - 104273 110504 114522 101145 107189 111086 109487 116030 120248

4 100000 60 521 553 573 107355 115995 121653 105208 113675 119220 112722 121794 127735

5 100000 60 537 580 608 110529 121760 129231 109423 120543 127939 116055 127848 135692

6 100000 60 553 609 646 113798 127816 137285 113798 127816 137285 119488 134207 144149

7 100000 60 569 639 686 117167 134175 145845 117167 134175 145845 123025 140884 153137

8 100000 60 586 671 729 120636 140854 154942 120636 140854 154942 126668 147897 162689

9 100000 60 603 704 775 124210 147869 164611 124210 147869 164611 130421 155262 172841

10 100000 60 621 739 823 127892 155236 174886 127892 155236 174886 134287 162997 183630

20 100000 60 - - - 163859 241544 306634 163859 241544 306634 172052 253622 321965



30 100000 60 - - - 209082 374374 535538 209082 374374 535538 219536 393093 562315

40 100000 60 - - - 266970 580654 935905 266970 580654 935905 280319 609687 982701

50 100000 60 - - - 341073 901001 1636170 341073 901001 1636170 358126 946052 1717978

58 100000 60 - - - 415040 1280752 2558418 415040 1280752 2558418 435792 1344790 2686339

温馨提示：

① 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

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② 该利益演示利率假设低档为最低保证利率，中档为 4.5%，高档为 5.75%。

③ 利益演示中的账户价值已经扣除了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用，包含了持续奖励。

④ 退保金：即本主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通常体现为在保单年度末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向您退还的

金额。

五、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请您认真审视本主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

申请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1）保险合同；（2）您的

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您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保单

年度 

第 1个保单

年度 

第 2个保单

年度 

第 3个保单

年度 

第 4个保单

年度 

第 5个保单

年度 

第6个保单年

度及以后 

费用

比例 
5% 4% 3% 2% 1% 0% 

六、 信息披露 

1、 每月第一日为利率结算日。我们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万能保险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在利率

结算日后的六个工作日内确定并公布上月的账户结算利率。 

2、 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www.jiahelife.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795581 或 95581 来了解每月结算利率；

我们每年将向您寄送账户价值对账单，便于您了解保单账户价值变化情况。 

3、 我们将在保险单犹豫期内对您进行电话回访，内容包括： 

A. 为保障您的权益，回访人员将通过询问您预留在投保资料上的个人相关信息的方式来确认接电话人是否为您本

人，请您配合；

B.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保险产品；

C. 投保资料是否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签名，是否已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D. 您是否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和退保的相关规定；

E. 您是否了解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F. 您是否了解收益的不确定性，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的精

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

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G.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期交或趸交产品；

H. 您是否了解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金额等。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知悉本产品的产品基本特征、保单账户、

犹豫期及退保、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宜。同时，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能理

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本产品说明书中有关该产品的说明、解释或表述，如与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不一致时，均以

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为准。

签名（投保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